
做学问需要 “于不疑处有

疑”， 其实做律师何尝不是。

作为主要从事婚姻家庭案

件的律师， 银行出具的对账单

是夫妻离婚时最常见的证据形

式之一。 因为对账单是由银行

打印出具的 ， 形式也比较规

范， 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律师都

会认可证据的真实性。

然而， 一次庭审让我体会

到了 “于不疑处有疑” 的重要

性。 我们代理原告男方的这起

离婚案件中， 双方的收入差距

较大， 且家里的经济大权掌握

在女方手里， 因此第一次庭审

时， 我们申请调查女方名下近

两年的银行对账单， 女方也主

动提供了三家银行的对账单，

且声称： “你们要两年的， 我

打印了四年的！”

在核对原件复印件一致的

情况下， 我们认可了证据的真

实性。 但庭后经过调查， 我们

对女方自称的那份 “四年对账

单” 产生了疑问， 认为女方可

能隐藏了一部分。

我们在第二次庭审时向法

官提出了这个问题， 但法官又

审查了一遍对账单后说： 对账

单上抬头确实显示女方要求银

行打印的期间为 2010 年 10 月

至 2014 年 10 月， 虽然最后一

张打印页只显示到 2013 年 5

月， 但因为底部出现了 “合计

笔数……发生总额……”， 意

味着银行打印已结束， 此后未

发生资金往来， 法官认为这份

对账单的真实性应该没什么问

题。 但他也同时告知， 如仍有

疑问可以向银行核实。

带着疑问， 我们来到该银

行核实这份对账单。 经过仔细

求证， 终于豁然开朗。

原来 ， 问题就出在 “四

年” 上。 在这四年中， 该银行

曾进行系统升级， 升级前后的

对账单需要分别打印。 女方提

交了旧系统下的账单， 新系统

的部分被隐匿了。 在这种情况

下， 我们只能向法院申请重新

调取了完整的银行对账单。

这次经历也提醒了我： 于

不疑处有疑， 才能避免中了对

方的圈套。

于不疑处有疑

做 学 问 需 要

“于不疑处有疑 ” ，

其实做律师何尝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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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离职了， 相关资料是

否应当保存， 需要保存多久？

有些用人单位认为， 保存离职

员工的资料是一种负担， 如果

不小心泄露还可能惹来麻烦，

倒不如尽快处理掉 。 我们认

为， 用人单位还是要注意离职

员工的资料保存， 否则一旦发

生劳动争议， 有可能导致用人

单位因为缺少证据而败诉。

我们先来看一则案例：

2020 年 2 月 8 日 ， 甲公

司因张先生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而解除了与其的劳动合同 ；

2021 年 1 月 5 日 ， 张先生向

甲公司发函要求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8 万元及加

班工资 2 万元， 甲公司未予理

睬； 2021 年 12 月， 张先生申

请劳动仲裁。 此时甲公司才发

现， 涉及张先生严重违反规章

制度的相关资料已经找不到

了， 甲公司在劳动仲裁中处于

很不利的地位。

根据我国 《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 第六条的规定： 与争

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

位掌握管理的， 用人单位应当

提供； 用人单位不提供的， 应

当承担不利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

解释 （一）》 第四十四条也明

确： 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

除名、 辞退、 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 计算劳动者工

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

议， 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也就是说， 没有保存离职

员工资料将直接导致用人单位

在劳动仲裁中无法完成举证义

务， 因此用人单位需要承担不

利的后果。

那么， 用人单位应保存离

职员工的资料到何时呢？ 我们

认为， 一般应当从员工离职之

日起保存至少两年 ， 在两年

后， 可以结合离职员工是否主

张权利等情况， 考虑是否延长

保存时间。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的规

定： “用人单位对已经解除或

者终止的劳动合同的文本， 至

少保存二年备查。” 这虽然是

对劳动合同文本保存时间的规

定， 但其他资料也是可以参照

适用的。

有的用人单位可能会提出

疑问： 劳动仲裁的时效不是一

年吗？ 为什么这些资料需要保

存两年甚至更久呢？

的确，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

的时效期间一般是从当事人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

之日起计算一年， 但 《劳动争

议调解仲裁法》 还规定：

仲裁时效， 因当事人一方

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 或者

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 或

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

中断。 从中断时起， 仲裁时效

期间重新计算。 因不可抗力或

者有其他正当理由， 当事人不

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

效期间申请仲裁的， 仲裁时效

中止。 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

之日起， 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

算。

因此， 用人单位保存离职

员工资料的时间需结合离职员

工主张权利等情况予以延长。

前述案例中 ， 用人单位

2020 年 2 月 8 日解除与张先

生的劳动合同 ， 但张先生在

2021 年 1 月 5 日向甲公司主

张过权利 ， 仲裁时效因此中

断， 而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重

新起算 ， 这就 导 致 张 先 生

2021 年 12 月提起仲裁仍在时

效之内。 如果甲公司对保存离

职员工资料加以重视， 特别是

在张先生于离职近一年后向甲

公司主张权利时引起警觉， 妥

善保管与张先生相关的资料，

就不会在仲裁中由于证据不足

而处于不利境地了。

综上， 用人单位从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的角度应妥善保存

离职员工的资料， 保存时间一

般不少于两年。 对于可能发生

劳动争议的离职员工更要引起

重视， 做好资料保存。

单位应注意离职员工资料的保存

用人单位从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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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时间一般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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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应当是当事人之间协商

一致的产物， 但是， 也有不少合

同仅有协商之名并无协商之实，

主要由相对强势的一方拟定合同

条款， 并针对不同的合同相对方

重复使用。

格式条款在便利高效的同

时， 也为提供方不合理地减轻或

者免除自身责任， 或者加重对方

责任、 限制对方主要权利大开方

便之门。

为此， 法律也为格式条款的

相对方提供了救济措施———请求

确认格式条款 “不成为合同的内

容” 或者 “无效”。

根据 《民法典》 496 条的规

定：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

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

义务， 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

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

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按

照对方的要求， 对该条款予以说

明。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

提示或者说明义务， 致使对方没

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

关系的条款的， 对方可以主张该

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民法典 》 497 条则规定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该格式条款

无效：

（一） 具有本法第一编第六

章第三节和本法第 506 条规定的

无效情形；

（二）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

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

加重对方责任、 限制对方主要权

利；

（三）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

除对方主要权利。

其中， 第 （一） 项规定是直

接适用 《民法典》 的合同无效情

形认定无效， 例如， 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订立的合同， 限制行为能

力人依法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

的合同， 违背公俗良序的合同以

及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

权益的合同等， 直接依据上述具

体的法律规定即可请求确认合同

无效， 无须考虑是否属于格式条

款。

因此严格来说， 这不属于典

型的格式合款无效情形。

而上述规定中第 （三） 项相

对来说也比较少见。

因此， 实践中最为常见的格

式条款无效情形就是上述规定中

的第 （二） 项： “提供格式条款

的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

责任、 加重对方责任、 限制对方

主要权利” 的情形。

而这条规定中的 “不合理”

和第 496 条中的 “免除和减轻其

责任等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条款” 往往较难分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免除

和减轻其责任等于对方有重大利

害关系的条款”， 提供方只要履

行了提示或者说明义务即可。 而

497 条规定的第 （二 ） 种情形 ，

即使履行了提示或者说明义务，

也不影响合同相对方提出确认无

效的请求， 因为后者不公平的程

度更为严重一些。

基于上述情况， 实践中可考

虑先以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不

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 加

重对方责任 、 限制对方主要权

利” 为由要求确认该条款无效；

如果不能确认无效， 可再主张该

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

当然， 如果被告提供的格式

条款文本采取了 “合理的方式”

提请原告注意了， 就只能请求确

认该条款无效了。

但是， 根据笔者接触的格式

合同， 除了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

合同一般较为注意对相关条款的

提示之外， 很多格式合同中对格

式条款并未使用 “足以引起对方

注意的文字、 符号、 字体等特别

标识”。

实践中要认定不合理的格式

条款， 既要考虑格式条款的具体

情况 ， 也要把握合同的总体情

况； 既要静态地看条款， 更要在

合同履行过程中动态地把握和认

定。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格式条

款虽然很不合理， 但对于非提供

方来说， 其权利义务还并没有因

为该条款而发生实际影响， 在提

起诉讼时， 也就没有必要请求确

认无效或者主张不成为合同内

容。

例如， 有这样一个钢材买卖

合同， 买方提供的格式条款中有

这样一个违约金条款： 乙方逾期

交货的， 每逾期一日， 按照逾期

交货金额的 1%向甲方支付逾期

的违约金。

如此高额的违约金当然加重

了卖方的责任， 但如果没有因为

违约金问题发生纠纷， 而是因为

合同履行的其他问题发生纠纷，

也就没有必要理会这一条款。

总之， 当因为格式条款不公

平、 不合理发生纠纷时， 关键要

先确定哪些条款是可以请求确认

无效的， 哪些是可以主张不成为

合同内容的。

只有弄清楚这些， 无奈接受

格式条款的一方才能在权益受损

时，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面对格式条款如何维护权益

□福建国富

律师事务所

周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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